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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正案 

（2022 年 4 月修订）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经营范围变更 

当下，新能源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新能源汽车将会成为未来汽车消费的主

流，而配套的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将是一个庞大市场。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充电桩的布局将会从原来的集中充电站的模式向停车场内转移，而且未来的充电

桩大部分会分布在停车场中，其客户群体与公司的智慧停车业务完全吻合。 

基于公司业务战略布局需要，公司拟增加经营范围：其中，一般经营范围：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许可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二、新增注册资本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2〕3-14 号），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完成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本次

公司向符合激励条件的 591 名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5,648,4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

总股本由 643,685,741 股增加至 649,334,141 股，注册资本由 643,685,741 元增加

至 649,334,141 元。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工商变更事宜。 

综上，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六条 修订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43,685,741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49,334,141 元。 

2 第十三条 修订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进出口

业务（按深管证字 137 号办）；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进出口

业务（按深管证字 137 号办）；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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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控自动

大门、交通管理设备设施及

安防智能系统设备的安装、

维修及产品的技术支持和保

养服务（以上不含限制项

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停

车场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停车场建设工程，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智能卡、计算机

软件的技术开发，机电一体

化产品、电控自动大门、交

通管理设备设施及安防智能

系统设备的生产；依托互联

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

介服务；停车场经营（根据

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

审批后方可经营）；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控自动

大门、交通管理设备设施及

安防智能系统设备的安装、

维修及产品的技术支持和保

养服务（以上不含限制项

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停

车场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停车场建设工程，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

电站；充电桩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

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智能卡、计算机

软件的技术开发，机电一体

化产品、电控自动大门、交

通管理设备设施及安防智能

系统设备的生产；依托互联

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

介服务；停车场经营（根据

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

审批后方可经营）；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建设工程施

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

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第十九条 修订 
公司股份总数为 643,685,741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49,334,141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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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登记为准。 

三、减少注册资本 

鉴于公司拟对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熊伟军等 2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74,4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数将

发生变动。 

公司拟在完成上述新增经营范围以及注册资本的基础上，再次拟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六条 修订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49,334,141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49,059,741 元。 

3 第十九条 修订 
公司股份总数为 649,334,141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49,059,741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

核准登记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份之二以上通过后由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

变更事宜。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2022年4月修订）

